
吉享利即期年金保險
台灣人壽

商品名稱：台灣人壽吉享利即期年金保險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105年8月22日台壽字第1052320045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年金給付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投保規則

每年給付年金金額             元12,121

每月給付年金金額

元50,000

躉繳保險費

10,033,8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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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退休
「開銷」，
穩定現金流 !

70歲陳先生投保「台灣人壽吉享利即期年金保險

」繳交躉繳保險費10,033,847元，年金金額

606,055元，保證期間20年，年金金額選擇「月

給付型」，年金金額給付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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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年齡 躉繳保險費
「年給付」
年金金額

累積已領取
年金金額

（幣別 / 單位：新臺幣 / 元）

躉繳

1.最低：40歲

2.最高：年金保證期間10/20年：85歲

　　　  年金保證期間30年：75歲

1.最      低：10萬元

2.累積最高：1,000萬元

繳　　別

投保年齡

年金金額

匯款。

一律免體檢、免健康告知。

1.不得附加附約。   

2.其他未另行規範事宜，請依台灣人壽現行各項核保規定辦理。

繳費方式

體檢規定

範例說明

華銀《106/O9版》

華南銀行24小時客戶服務專線：（02）2181-0101/申訴專線：0800-231710；0800-231719。

台灣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已登載於公司網站（www.taiwanlife.com）並於台灣人壽提供電腦設備供公開查閱下載。

公司地址：台北市11568南港區經貿二路188號8樓。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Control No：1705-1905-BK-0968

1.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2.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3.本商品經台灣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

，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台灣人壽及其負責人依法負

責。

4.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5%、最低2.85%；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

洽台灣人壽客戶服務中心（客戶服務專線：0800-099-850/(02)8170-5156）或網站（www.taiwanlife.com），以保障您的權益。

5.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

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

相關實務案例請參考台灣人壽網站（www.taiwanlife.com）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6.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影響本商品之相關稅賦。

※本保險契約生效後，進入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契約或申請保險單借款，且無解約金。

※如銷售本商品為保險代理人或經紀人者，該保險代理人或經紀人係與台灣人壽間為合作推廣關係；本保險商品係由台灣人壽所提供。

※本商品係由台灣人壽發行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透過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行銷通路並代理其保險商品，惟承

   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台灣人壽負責。

※華南銀行24小時客戶服務專線：（02）2181-0101/申訴專線：0800-231710；0800-231719。

※本商品文宣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台灣人壽之作業規定(詳閱網站：www.taiwanlife.com)及保單條款約定為準。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3-269。

《註1》保證期間：係指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台灣人壽保證給付年金之期間。

《註2》年金金額：係指依本保險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台灣人壽分期給付之金額。

《註3》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年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年金金額。

《註4》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之足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以後每經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且同一保險單年

度內保險年齡不變。

《註5》預定利率：係指台灣人壽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利率。

注 意 事 項

保障內容

吉享利即期年金保險

年

金

給

付

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台灣人壽依要保人於投保時所選擇下列方式之一，給付年金金額至保證期間（註1）屆滿。

一、年給付型：自第一保單週年日及之後每年之相當日（無相當日者，為該月之末日 ）給付年金金額（註2）。

二、月給付型：自本保險契約生效日次月起之每月相當日（無相當日者，為該月之末日）給付，其給付金額為年金

　　　　　　　金額依本保險契約預定利率換算每月給付之金額。

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內身故後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註3）時，台灣人壽依要保人於身故當時之年金給付型態，給付

年金金額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至保證期間屆滿。

如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屆滿後仍生存者，台灣人壽依要保人所選擇下列方式之一，給付年金金額至被保險人身故或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註4）達一百十歲之當年度最後一個年金給付日，二者中較早發生者為止，本保險契約即行終止。

一、年給付型：自保證期間屆滿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及之後每年之相當日（無相當日者，為該月之末日）給付年金

　　　　　　　金額之百分之二。

二、月給付型：自保證期間屆滿之第一個保單週年日及之後每月之相當日（無相當日者，為該月之末日）給付，其

　　　　　　　給付金額為年金金額之百分之二依本保險契約預定利率（註5）換算每月給付之金額。若換算後每月給

　　　　　　　付之金額低於新臺幣三千元時，台灣人壽將改依年給付型給付之。

若選擇月給付型，且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屆滿後身故者，其身故日至下一個保單週年日前之未給付年金餘額，依本

保險契約之預定利率計算其現值給付之。

年金金額給付方式若未選擇者，則依年給付型給付，要保人得於本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以書面通知台灣人壽變更

年金金額給付方式，並於申請日起之下一個保單週年日生效。

華南銀行24小時客戶服務專線：（02）2181-0101

申訴專線：0800-231710；0800-2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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